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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场所基本情况一览表 版本状态：A/0

生效日期：2021-04-10

组织名称（盖章）： 填写日期：

序号 多场所/临时场所名称 地 址 现场涉及产品/过程/活动及进度说明
距总部

（Km） 现场人数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

1

2

3

4

5

抽样方案（以下由认证机构填写）

专业代码

(上表场所中产品/过程/活动所涉及的专业)

样本总

数(x) 审核类型 抽样数量 增加或减少抽样量及理由
最终确定的样本

(填写样本序号)
组长签名

初审 监督 再认证 特殊审核

初审 监督 再认证 特殊审核

初审 监督 再认证 特殊审核

抽样原则摘要：

1、建筑业临时场所（或活动风险水平为高）：初次第一阶段至少一个现场，第二阶段抽样为 1.2 x，监督审核为 0.7 x，再认证为 1.0 x。

2、多场所基本原则（活动风险水平为低到中）：初次第一阶段至少抽一个现场，第二阶段初次审核 1.0* x，监督审核 0.6* x， 再认证审核 0.8* x。

3、对于需要增加或减少现场抽样的情况，需依据 HCIC-WI-08《多场所审核作业指导书》实施。


